網路輿論興起，推動社會公正
胡泳
國內最早從事互聯網研究的人士之一，

著有《網路為王》、《眾聲喧嘩》等

中國現有反映民意的途徑，一是媒體的監督批評類新聞，如中央電視台的《焦點訪談》欄目等；二是各級政府部門報送的相關材料；三是新華社的內參等內部刊物；四是政府本身存在，以信訪局為代表的一些傾聽民意的機構。而網路輿論的出現和形成，則為相關決策者提供了另一個更為全面更為集中的民意反映。
通過互聯網而表達的公眾輿論在中國的公共空間中佔有獨特和顯著的地位。這主要是出於兩個原因：一是，中國在現實中缺乏一套能充分容納民意表達，並將民意反映到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務的決策和裁判中去的機制。例如，中國至今尚沒有建立在充分的競爭和開放式的參與之上的現代選舉政治，司法的不獨立使得法院經常和某些政府官員共謀，普通人面對權勢和腐敗，只好訴諸「網路法庭」以圖獲取司法公正。在很多馳名網路的案件中，民意的洶湧顯示了人們對權力、金錢和關係凌駕於法律之上的不滿。
與此同時，中國缺乏「新聞自由」傳統，人們更習慣的是「輿論監督」一詞，它基本上是現有政府權力的一種延伸和補充，即便如此，傳統媒體的輿論監督環境也在不斷惡化。敬一丹向溫家寶總理反映的「《焦點訪談》1998 年輿論監督的內容在全年節目中所占比例是47％，到了2002年降為17％」的「大比例」下降問題，何只是《焦點訪談》存在？不少地方官員以及與他們結成利益同盟的企業主，不僅敢於動用權力牢牢箝制所轄地盤上的傳媒，殘酷打擊膽敢揭醜的子民，而且已經敢於「抗上」，動用警力或打手，狙擊中央媒體的採訪人員。同時，民意表達的另外一些管道也不通暢，「上訪」經常遭受打壓，遊行示威、集會請願等，更是禁忌重重，「門雖設而常關」。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公民普遍害怕冒犯權勢，因為權勢階層擁有破壞他們的生活的力量。而在互聯網上，人民最終發現了一個相對可以免於恐懼和限制的公共空間，情緒的亢奮和批評的激烈便猶如洪水出閘。這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國的新媒體比起其他媒體來，更加缺乏平和與理性，也表明，在中國特殊的政治環境下，網路活動較之其他國家更具政治意義。

由於較少受到社會習俗和制度化的政治權威的限制，互聯網使得中國原本隱身的民意變得高度可見。如果說，在現實世界裡，很多中國人是「沉默的大多數」的一部分，那麼，在互聯網上，他們獲得了發言的機會，並且，採取著自己認為應該採取的行為。近年來，網民言論之活躍已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論是國內重大事件，還是國際重大事件，均能馬上形成網上輿論，甚至達到各級部門、機構以至公眾人物無法忽視的地步，這種狀況是前幾年根本無法想像的。

在改革開放30年之後，中國人享受到了以往從未有過的個人自由，他們也不再懼怕私下批評政府。但他們在大眾媒體上仍然噤口不言。互聯網給予了他們公開發表意見的機會，因而，令原來的守門人對新聞、資訊和公共討論的控制能力受到了挑戰。網上的政治與社會批評以及公眾輿論的壓力成了中國社會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現在，通過互聯網，中國公民不僅可以產生新聞（依靠個人表達和輿論收集），也能夠捕捉世界對這些新聞的反應，從而感受到自己改變社會的力量。在特定的情境下，如果網路的核心媒體，不管是門戶站點、論壇還是博客，對一條新聞或是一個被忽略了的議題產生關注，這些網路媒體本身可以成為主流媒體和人物的聚焦點，因而形成強大的議程設置力量。網路媒體已經引發了有關農民工、司法改革、民營企業以及反腐敗等話題的全國性討論。

這一網路公共領域的興起改變了中國媒體的生態系統。在2003年以前，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彼此隔絕，因為前者常常對後者表達的東西充耳不聞，但在此後，我們已經看到兩者的隔絕狀態被打破，在很多時候，新媒體和所謂的主流媒體產生了良好的相互作用，共同改變了相關議題的新聞報導。新媒體的相對透明，已經促使原有的新聞機構變得更可接近和更具互動性。 
我們知道，所有的媒體都會通過某種框架篩選現實，它們對存在著什麼、發生了什麼事情、什麼事情最重要有自己的選擇、強調和表達原則。在中國，越來越多的記者和專家從網路上尋找他們認為重要的事情。對老資格的網民來說，他們當然從來都認為，如果某件事在網上不存在，那麼這件事在現實中也不會存在。然而，對於傳統媒體的從業者來說，有趣的是，如果某件事情沒有在網上傳播，他們甚至開始懷疑在自己的出版物上傳播它的價值。網路媒體就這樣成為某件事是不是應該在主流媒體上加大報導力度的晴雨表。

過去三四年中，互聯網作為一種新聞生產、收集和議程設置的媒體的作用，已經發揮出來。它也為審查制度下的新聞傳播提供了一種有意義的策略。一種常見辦法是，將敏感文章先發在新聞網站或門戶網站或網路論壇上，如果收到有關部門的指令，再奉令拿下。這時，文章已經在網上傳播開來，從而使審查失去了意義。傳統媒體已經越來越善於採取這種策略了。同時，互聯網打破地理界限的能力，使得一地的新聞可以直接達致全國網民，例如，如果沒有網路，披露各地社會不公的新聞，就不會形成舉國關切的熱點。而且，在相關事件發生後，當地政府封殺後續報導，也是靠互聯網伸張社會正義。

從實際效果看，中國的網路輿論最明顯的作用是，它成為推動社會公正的新工具。此以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為發端，經歷「黑磚窯」事件、「釘子戶事件」，到2008年，其影響力達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從「虎照門」到汶川大地震，從甕安群體性事件到三鹿「毒奶粉」，這一系列範圍廣泛、性質各異的事件，讓人們充分領略了網路輿論的威力。這些以民間形式啟動的程式，在法制觀念缺失的我國社會是罕有先例的。

無論從英美法系還是大陸法系的法治歷程來看，個案對法治進程的推動力是無比巨大的，在我們的國家，在依法治國的今天，我們有機會目睹並親身實踐這一切。
